农安县烟花爆竹长期零售网点布点规划方案
为切实加强全县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点的安全管理，进一步规范零售网点的经营行为，建立安全、规范、稳定、有序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坚守安全红线，坚决防范涉及烟花爆竹的各类事故和恶性事件发生。根据国务院《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第455号令）、国家安监总局《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第65号令）、《吉林省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管理规定》（省安监管危化〔2017〕184号）和《烟花爆竹零售店（点）安全技术规范》（AQ4128-2019）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结合我县的实际，制定本规划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要求，依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法律法规，通过科学编制和全面实施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布点规划，进一步强化安全监管，逐步建立既安全规范，又能满足群众购买需求的烟花爆竹零售经营网络体系。 
二、布点规划原则与数量 
1．布点原则 
按照“保障安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总量控制、方便群众”的原则，综合各乡镇人口总量和区域面积，并考虑近年省内外烟花爆竹安全事故及经营许可情况以及行政区域交通条件等因素，制定烟花爆竹零售网点布点规划。 
2．布点数量 
《吉林省烟花爆竹经营零售企业安全管理规定》（吉安监管危化〔2017〕184号）明确“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制定布点规划，结合人口、区域面积统筹，原则上不新增长期零售点，总量严格控制”。全县烟花爆竹长期零售点布点数量为1家，地点位于农安镇。 
三、布点条件 
1．所有零售店实行专店销售，且不应作为其他生产、经营和生活等场所的进出通道；
2．烟花爆竹零售店使用面积不小于10平方米，且不大于200平方米，耐火等级不低于三级；
3．烟花爆竹零售店应选择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
4．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应设置在军事管理区、文物保护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
5．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应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以及桥下及涵洞内；
6．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应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不应设置在住宅楼裙楼内、联排门市；
7．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应设置在地下及半地下室内，当零售店与其他场所联建时，零售场所与其他房间之间不应有楼梯或洞口相通；
8．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
9．烟花爆竹零售店不应设置在电压高于1kV的电力线路下方，与220kV及以上的区域变电站围墙、220kV以上的架空输电线路距离不少于（80kg，50m；100kg，60m；200kg，65m；300kg，70m）；
10．烟花爆竹零售店与学校、医院、幼儿园、养老院、集贸市场、文物古迹、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图书馆、危险品生产、储存及加油站、加气站等易燃易爆场所边缘距离不少于100m；
11．烟花爆竹零售店与其他烟花爆竹零售店、零售点距离不少于50m。
四、申报材料 
对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申办工作，按照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要求，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并结合实际，坚持一手抓要件审查，一手抓现场审核，从源头上严格把关。
申请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应当提交的材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1．《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申请书》1份； 
2．工商营业执照正本或副本复印件1份；
3．主要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 
4．主要负责人安全合格证及从业人员安全知识教育证明复印件1份； 
5．经营场所证明文件复印件1份（属自有房产，复印产权证明；属租赁复印出租方房产证、租赁合同和房主身份证，无房产证的提供所在地社区、村委证明）；
6．零售场所周边安全条件及示意图1份； 
7．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包含安全检查、隐患整改、现场管理、事故报告等制度）、操作规程（包含查验、拆箱、搬运、堆码等要求）清单1份；
8．安全生产责任险凭证复印件1份（提供原件备查）； 
9．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1份； 
10.资质机构出具的安全评价报告或安全条件说明1份。  
五、其他要求 
1．现有的零售网点，纳入此次规划布点中。 
2．实行烟花爆竹配送制度，全县烟花爆竹必须由批发经营单位统一配送到销售经营网点，严禁私自运输。 
3．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申请一个布点的，以经营场所场地开阔、安全条件好的优先，同等安全条件的本着有烟花爆竹销售经验的申请人优先，条件相近的，以申请时间的先后顺序决定。
4．严禁一证多点、异地销售、超量储存，县应急、公安、市场监管、乡镇等负有监管职责的单位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对违规经营行为，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罚，直至吊销经营许可证。 
六、附则
1.本规划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期间因重大战略部署调整、法律法规更新、外部环境重大变革等情形，可按规定程序组织评估并予以修订。
2.本办法由农安县应急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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